
碩⼠論文⼝試辦理(含表單)及離校相關事宜 
時程 內容 法規/系統/表單 

5⽉底前 

1.依據「畢業資格審查會議注意事項」通過畢業資格審查會議後，繳交

(1)畢業資格審查相關資料簡報(PDF 檔)及(2)「06_畢業審查表」紙本

⼀併繳交。 

2. 確認選課清單有修讀「論文」或「論文(專題創作)」其中⼀堂，否則

依學校規定當學期不得辦理學位⼝試。 

3. 論文撰寫印製格式請依教務處「輔仁大學學位論文印製格式統⼀規

定」，引⽤及參考資料的標⽰⽅式請參考 APA格式第六版撰寫 。 

4.論文寫作完成須交付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予指導教授確認，

相似程度需低於 20%。Turnitin 帳號申請請洽本校圖書館公告。 

[本系法規]畢業資格

審查會議注意事項 

[本系表格]06_畢業

資格審查表 

[本系表格]07_畢業

成果報告表 

 
表單下載：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修業規則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畢業製作 

10 個工

作天前 

1. ⾄系辦登記借⽤學位⼝試場地。 

2. 需先通過【台灣學術倫理教育系統】測驗。(帳號為學號，密碼為學

號末 5碼。) 

3.⾄【博碩士學位論文系統】填妥考試申請表：須於 10天前申請，以

利教務處審查⼝試委員資格。本校擔任學位考試委員須具備資格請詳

見「輔仁大學博士班、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第 8條第 3款規

定。 

※填寫考試申請表請注意： 

(1)請將通過學術倫理測驗的證號填寫在學位考試申請表單內。證號開頭若

非 S，請重新登錄「學號信箱」帳號重新施作。 

(2)所聘委員請依姓名由系統中搜尋後代入，校外委員必須為召集人。有教

育部教師證號證明審查委員具有審查碩士畢業生資格。若無該委員，請告

知系秘並提供教師證號。若外校委員為○○級專業技術人才，則不符資

格。 

(3)系統送出同時，同步列印紙本檔案，簽名後經由指導教授親筆簽名同意

後交⾄系辦，才算完成學位考試申請。 

(4)請再次確認中英文論文名稱，如遇論文題目修改，請於系統歷史清單

中直接修正後列印紙本送教務處抽換，最遲應於⼝試前 3 天完成修正並於

⼝試前列印正確論文名稱之相關表件。 

(5)無特殊情形，請提早作業。 

 

7 天前 

1.如⼝試委員為⾸次擔任本系⼝試委員，請於⼝試當天將學校聘函正本

交給⼝試委員。 

2.如曾擔任過本校學位考試委員者，請⾃右⽅下載邀請函範本修改。邀

請函請詳實填寫後印出後⾄系辦加蓋系章。 

3.⾃⾏將論文完稿輸出後膠裝， 將論文及邀請函於⼀週前送達各⼝試

審查委員。 

⼝試相關表單： 

1.邀請函(範本) 

2.活動來賓及車輛進

出校門知會單 
 
表單下載：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畢業製作 

5 天前 
1.於公佈欄張貼審查公告，審查當天於審查地點門⼝張貼公告。公告須

大於 A3尺寸 

 

http://docs.academic.fju.edu.tw/edulaw/%E5%AD%B8%E4%BD%8D%E8%AB%96%E6%96%87%E5%8D%B0%E8%A3%BD%E6%A0%BC%E5%BC%8F%E7%B5%B1%E4%B8%80%E8%A6%8F%E5%AE%9A.pdf
http://docs.academic.fju.edu.tw/edulaw/%E5%AD%B8%E4%BD%8D%E8%AB%96%E6%96%87%E5%8D%B0%E8%A3%BD%E6%A0%BC%E5%BC%8F%E7%B5%B1%E4%B8%80%E8%A6%8F%E5%AE%9A.pdf
http://home.lib.fju.edu.tw/TC/node/176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/login/Default.html
http://docs.academic.fju.edu.tw/edulaw/%E8%BC%94%E4%BB%81%E5%A4%A7%E5%AD%B8%E5%AD%B8%E4%BD%8D%E8%80%83%E8%A9%A6%E8%BE%A6%E6%B3%95.pdf
http://www.aart.fju.edu.tw/file/%E8%AB%96%E6%96%87%E5%8F%A3%E8%A9%A6%E9%82%80%E8%AB%8B%E5%87%BD(%E7%AF%84%E6%9C%AC).doc
http://www.aart.fju.edu.tw/file/%E8%AB%96%E6%96%87%E5%8F%A3%E8%A9%A6%E9%82%80%E8%AB%8B%E5%87%BD(%E7%AF%84%E6%9C%AC).doc
https://fju-aart.beta.tw/tw/course/0d5f426cfae7d039bd2e08112e0c9ac4


時程 內容 法規/系統/表單 
2.本校大眾運輸交通便利，請委員多加利⽤，如外審委員仍須開車進入

校園，需填寫「活動來賓及車輛進出校門知會單」，並繳交⾄系辦，

逾期送件以致總務處無法處理時，需⾃⾏協調負擔外審委員停車費

⽤。如期送件已核准開車進入校園者，請提醒開車委員使⽤「教職員

通道」(免抽卡)。 

3.確認學位⼝試申請核可後，填寫「論文⼝試簽收名冊」(須填匯款局帳

號)及領取指導教授論文指導費⽤領據，簽領名冊及領據請於⼝試當

天交予⼝試委員詳實填寫後繳回系辦。 

⼝試當天 

⼝試時，請備妥下述表格，並⾃⾏場地佈置、設備確認、紙筆、茶水、點

心…等。 

表單上有關碩士生相關資料請先⾃⾏填寫完成再提供給委員： 

(1)論文⼝試程序表：請依程序單進⾏⼝試，可放大 A3 影印張貼於會場

明顯處。 

(2)學位考試審查表：碩士相關資料請先填妥交由⼝試委員每人⼀張，考

試完畢委員親簽後回傳系辦。 

(3)論文⼝試委員審定書：⼝試委員親簽，⾄【博碩士學位論文系統】下

載。 

(4)論文⼝試成績報告單：⼝試委員親簽，⾄【博碩士學位論文系統】下

載。 

(5)論文⼝試簽收名冊：除「領款人簽收」由⼝試委員親簽外，其餘資料

若事先取得，請學生先填寫完畢，考試完畢後繳回系辦。 

(6)論文指導費領據：只有指導教授要填寫。 

(7)審查委員簽到表：每位研究生各填 1張。 

※⼝試通過，因個人因素或論文未能及時於學期結束前修改完畢，而需要延

畢者，必須於繳交成績報告單時註記同時告知系辦公室，如未提前告知，系

辦將依規定提送論文⼝試成績單⾄註冊組，導致無法延畢者須按規定於當學

期辦理畢業程序。 

※⼝試後需請指導教授將上述所有表件，⼀併繳回系辦。 

⼝試相關表單： 

3.論文⼝試程序表 

4.學位考試審查表 

5.審定書(範本) 

6.成績報告單(範本) 

7.論文⼝試簽收名冊

8.論文指導費領據 

9.審查委員簽到表 
 
表單下載：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畢業製作 

論文上傳 

1.論文上傳⾄輔大圖書館：論文修改完成經指導教授確認後，上傳⾄【博

碩士學位論文系統】請參照上傳須知。不需附論文審定書，論文上傳敬

請以 PDF 格式提供(無浮水印版)。※ 論文系統提交審核後，就無法修

正資料或重新上傳 PDF 檔，送出前請務必確認正確。 

2.論文上傳⾄國家圖書館：⾄【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】將論文上

傳(浮水印版)，須附論文審定書，帳號及密碼統⼀由系辦寄⾄學生學號

信箱提供之 mail。 

輔大圖書館帳號密碼 

論文印製 

1.應提繳完全相同之論文共計 6本，本系為藍色封面。(圖書館 3本、系

辦 2本、指導教授 1本)，內文參照「輔仁大學學位論文印製格式統⼀

規定」。 

[本系表格]05_論文

原創性比對報告 

[本系表格]06_畢業

資格審查表 

http://www.ga.fju.edu.tw/wordfile/download/%E6%B4%BB%E5%8B%95%E4%BE%86%E8%B3%93%E5%8F%8A%E8%BB%8A%E8%BC%9B%E9%80%B2%E5%87%BA%E6%A0%A1%E9%96%80%E7%9F%A5%E6%9C%83%E5%96%AE.doc
http://www.aart.fju.edu.tw/file/SighForm.docx
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/login/Default.html
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/login/Default.html
https://fju-aart.beta.tw/tw/course/0d5f426cfae7d039bd2e08112e0c9ac4
http://140.136.208.25/help/news/
http://140.136.208.25/help/news/
http://140.136.208.25/help/aboutedit/
https://cloud.ncl.edu.tw/theme/theme01_tmpl/index_login.php?error_userid/
http://home.lib.fju.edu.tw/TC/node/64
http://docs.academic.fju.edu.tw/edulaw/%E5%AD%B8%E4%BD%8D%E8%AB%96%E6%96%87%E5%8D%B0%E8%A3%BD%E6%A0%BC%E5%BC%8F%E7%B5%B1%E4%B8%80%E8%A6%8F%E5%AE%9A.pdf
http://docs.academic.fju.edu.tw/edulaw/%E5%AD%B8%E4%BD%8D%E8%AB%96%E6%96%87%E5%8D%B0%E8%A3%BD%E6%A0%BC%E5%BC%8F%E7%B5%B1%E4%B8%80%E8%A6%8F%E5%AE%9A.pdf


時程 內容 法規/系統/表單 
2.紙本印製格式請按「輔仁大學研究所畢業生離校程序圖書館作業說明」

規定辦理： 

(1)紙本論文不須加浮水印。 

(2)紙本論文不需裝訂授權書，但⼀定要有經⼝試委員簽名之審定書影

本。 

(3)內頁依序為：封面、⼝試委員會審定書、論文中英文摘要。若有其

它頁面資料（如序文、謝辭），依序加於論文摘要頁之後，無則免

之，其次為目錄，之後接論文正文。 

3.論文修改完成，請填「05_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」 

表單下載：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修業規則 

離校手續 

1.⾄【畢業生離校系統】辦理離校手續，依「研究生學習時程表」繳齊「05_

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」、「06_畢業審查表」、「07_畢業成果報告表」

等表件。 

2.繳交「論文⼝試委員會審定書」影本⾄註冊組。 

3.需繳回借閱書籍或器材，並請於搬離研究室前，清理座位周圍環境，以

利學弟妹使⽤。 

4.請提供畢業證書影本乙份⾄系辦，如選擇郵寄，請提供電子檔。 

[本系表格]05_論文

原創性比對報告 

[本系表格]06_畢業

資格審查表 

[本系表格]07_畢業

成果報告表 
表單下載： 

系網>碩士班>課程>修業規則 

 

  

http://web.lib.fju.edu.tw/chi/node/10559
http://graduation.fju.edu.tw/


 

 

 

 

輔仁大學應⽤美術學系碩士班 

⼝試相關表單 

 

 
1.邀請函(範本) 

2.活動來賓及車輛進出校門知會單 

3.論文⼝試程序表 

4.學位考試審查表 

5.審定書(範本) 

6.成績報告單(範本) 

7.論文⼝試簽收名冊 

8.論文指導費領據 

9.審查委員簽到表 


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碩士班聘函 
 

 機關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

電    話：(02)2905-2371 

 
 

受文者：____________________教授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茲敦聘  

 

______________教授擔任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

碩士班論文口試委員 

 
學生姓名：  

論文題目(中英文)： 
口 試 日 期： 

口 試 地 點： 
 
 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(蓋系章處) 



111.10 版 

輔仁大學舉辦活動之來賓車輛進出校門知會單 

申請單位  申請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活動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活動起迄時間 00:00-00:00 

活動地點  

活動內容  

來賓車號 姓  名 來賓車號 姓  名 

OOO-OOOO    

    

    

申請單位 

申請人 

申請單位 

主管 

事務組 

承辦人 

事務組 

組長 

 

 

分機 

   

說明：紅字請自行更改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車輛入校行駛及停放，請遵守「輔仁大學人員、車輛出入管理辦法」。 

2.本申請單 1份，請於活動 3日前提交至舒德樓 5樓-總務處事務組（分機：3717）申請，

俾便送警衛室放行，並請由訪客專用車道進出(前門進；前/後門皆可出)，逾時停放計時

收費。 

3.大型巴士進校，請依警衛指引之位置停放整齊。 



 碩士班論文口試程序表  
 

程序 內容 

一 口試委員推選口試主席：請推派由指導教授以外

委員擔任 

二 主席宣佈學位論文口試開始 

三 論文口試同學自我介紹與學位論文報告（約 15-

20 分鐘） 

四 委員提問，口試學生即席答覆 

五 口試委員審議進行評分，口試學生請離席 

六 口試同學入席，聆聽主席總結及口試結果 

七 口試成績報告單(1份) 及學位考試審查表(委員

每人 1張)，交由指導教授彌封後交至系辦公室 

八 口試同學將以下資料經委員簽名後交至系辦： 

1.論文審定書-所有委員簽名 

2.口試簽領名冊請口試委員簽名-所有委員簽名 

3.論文指導費領據-指導教授簽名 

 


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考試審查表 

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 
 

研究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
考試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日 

考試類別：論文口試（專題創作） 
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英    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評  分： 

 
 

審查意見： 

 

 

審查委員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




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碩士班論文口試簽收名冊 

學生姓名 

學號 

 
論文題目  

 

日期 110 年  月  日 考試地點  

職稱 姓名 校內外 費用名稱 應付金額 代扣稅額 實付金額 
身份字號 

領款人簽收 
戶籍地址 

  校內委員 

 

口試費 

 

$1,500 0 $1,500 

 

 

 

銀行： 

帳號： 

  校內委員 

 

口試費 

 

$1,500 0 $1,500 

 

 

 

銀行： 

帳號： 

  校外委員 口試費 $2,000 0 $2,000 

 

 

 

銀行： 

帳號； 

合計 口試費 $5,000 0 $5,000   

備註：1.論文指導費請至電子收據系統登打並代扣 2%補充保費。 

2.指導教授於同一天支領論文指導費兩萬元以上者，請務必代扣所得稅 10％。 

3.此份口試名冊不用填寫指導費。 



領據/Receipt 

*申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費用，本單據請依規定三日內送至會計室報帳核銷          (1120101修正)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茲收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

發給 王大明(402001001) 工讀費 (此為填寫範例，請自行依實修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扣稅額(Tax)NT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給付金額(Amount Before Tax Deducted)NT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扣補充保費(Premium) NT︰              實領金額(Amount After Tax Deducted)NT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領款人 

/Receiver 
 
(請本人親筆以正楷簽名/Please sign your name here.) 

 

(服務機關/Workplace) 

 

(聯絡電話或手機/Phone or Cell No.) 

本國人 

/Locals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     □在本國已除戶籍請勾選 

□出示補充保費豁免證明 

外國人/  

Nonlocals 

1.統一證號 

(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ID No.) 

 

2.無統一證號 

(Not Having Alien Resident 

Certificate ID No.) 

西元出生年 
BIRTH  YEAR 

共 4 碼 

月         
MONTH 

共 2 碼 

日 
DATE 

共 2 碼 

護照英文名字欄前兩碼 

﹝FIRST TWO LETTERS 

 GIVEN OF NAME AS  IN PASSPORT﹞ 

    

戶籍地址/Home Address： 
□另有通訊地址： 

電子信箱/Email Address： 

如採匯款方式，請務必填寫受款帳戶(金融機構帳號)：(提供之帳號須為本人帳戶,無法代為領取)請擇一填寫 

郵局帳戶  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

銀行帳戶  銀行代碼□□□  分行代碼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*外國人請勾選  

 (Please Check the Right Two 
Items.) 

1.本給付年度內按所得人護照入出境戳章日期累計在華是否已滿183天？ 

□是Yes □否No (According to your Visas this year, do you stay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183 days? )  

2.外國人之國籍 (Nationality of a foreigner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附註： 

一、 填報注意快覽（請依照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） 

1. 所得人為本國人或一課稅年度內於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滿 183天者(簡稱居住者)，必填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及住址，並請

所得人簽名及查驗外國人是否居住滿 183天。並另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及護照入出境戳章影本。 

2. 所得人為「非」一課稅年度內於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滿 183天者(簡稱非居住者)，必填國籍及西元出生年月日含「名字」

英文字前 2個字母(非「姓」)，並附上護照影本或本國入出境許可證影本(有照片者)供查核。 

3. 費用名稱為判斷所得格式依據，請依實填列。依法不必申報所得者，請特別註明不必申報。 

二、 扣繳規定快覽 

1. 居住者，除特別規定外，各類所得每次給付額若超過 20,000元者，扣繳 10%。但薪資所得以「全月給付總額」為準者，

可依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金額扣繳。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，得每次按給付額扣取 5%，免併入全月給付總額，且

超過 86,001(含)元才需扣繳。 

2. 非居住者，除特別規定外，各類所得按給付額扣繳 20%。但薪資所得其「全月給付總額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

倍以下者(112年度基本工資 26,400 元 x 1.5 = 39,600元)，按給付額扣 6%；超過者(≧39,601元)按給付額扣 18%。又

所得為出版品稿費、單次專家演講費、教師升等審查費等執行業務所得者，每次給付≦5,000元，得免予扣繳。 

三、 各類所得扣繳相關規定，請參考本校總務處網頁→表格下載→出納組→各類所得扣繳稅率簡表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四、 扣繳補充保費規定： 

1. 非本校全民健保被保險人員且不具免扣取身份者，其兼職所得單次給付超過(含)基本工資者，需扣繳 2.11%。 

* 免扣取對象(需事先持相關證明文件至人事室辦理) 

(1).無投保資格者；(2).低收入戶成員；(3).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、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工會為

會員之外僱船員；(4)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；(5).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

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) 

2. 執行業務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，單次給付超過(含)20,000元者，需扣繳 2.11%。 


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碩士班審查委員簽到表 

□論文複審  □碩士學位畢業考試 

考試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
考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考試地點： 

 

指導教授簽名欄 

 

審查委員簽名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◆審查前請預先洽借考試審查教室。 

◆同一場次有多位碩士生進行考試，需分別獨立各填寫一張簽到表。 

◆審查完畢，請將此簽到表繳回系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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